郓城县食品安全抽检信息通告
2023年第18号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和山东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安排，为进一步保障食品安全，郓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食用农产品、糖果制品、粮食加工品、调味品、酒类、肉制品、淀粉及淀粉制品、食糖、蜂产品、糕点、蔬菜制品、薯类和膨化食品、饮料、乳制品、罐头、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、水果制品、餐饮食品、酒类等食品大类201批次产品进行了监督抽检，其中不合格产品7批次，检出了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、噻虫胺不合格等问题（具体情况通告见附表）。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，个别项目不合格，其产品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。
[bookmark: _GoBack]针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，郓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进行立案查处。
特此通告。
附件：食品安全抽检产品信息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郓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3年9月6日
